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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该项目已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取得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重建规划确认的批复（江发改能源〔2022〕22 号），并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取得台山市自然资源

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镇建字第 440781202200036 号），于 2022 年 02月 10 日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202-440781-04-01-214864），项

目占地面积 826.43m2，建筑面积 109.44m2。为提高设施设备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增加加油站的本质安全，台山市飞驰加油站有限公司改建项目（以下简称“该项

目”或“该改建项目”）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取得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重建规划确认的批复（江发改能源〔2022〕22 号），于 2022 年 02 月 10 日取得广东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202-440781-04-01-214864），在原址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同时对油罐进行防渗改造，原有的单层油罐更换双层油罐，设置 3 个埋地

SF 双层油罐，原加油站储油容量为 39m3，重建后加油站总罐容合计为 85m3（柴油折半计算），其中汽油罐 30m3×2 个，柴油罐 50m3×1 个；加油机数量 2 台，加油

枪数量 12 支不变，该加油站改建竣工后仍为三级加油站。

（2）项目评价结论

台山市飞驰加油站有限公司改建项目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 年 1 月 30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等国家、地方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建设单位应保证安全设

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通过落实该项目拟采取的安全对策措施和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台山市飞驰加油站有限公司

改建项目的危险、有害因素的危险程度降至可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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